
附件一：

关于修订学校《章程》的实施方案

《章程》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

准则。我校于 2005 年制定了学校《章程（试行）》，并于 2012 年作

了修订。章程的制定与颁行，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规范、科学、快速、

有序发展。但随着国家职业教育、健康卫生政策法规的出台和社会环

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学校第三次党员大会报告中“四个一流”、“五

个校园”、“六个提升”、“八个转变”目标的提出，都促使学校要

对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章程》中一些重大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此，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章程》建设，促进学校依法治校和科学发

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高等

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等国家和吉

林省、长春市有关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文件

精神，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项职能，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推进学校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为建设一流医学院校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工作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学校《章程》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接学校

具体管理制度，在《章程》修订过程中，要遵循法制统一原则，避免

与上位法出现矛盾和冲突，保证章程合法合规，切实可行。

（二）民主性原则。《章程》修订是凝聚办学共识，形成发展合

力的过程。要把群策群力的理念贯穿到章程修订始终，调动广大师生

员工参与《章程》修订的积极性，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开展讨论，广

泛听取意见，鼓励全校各方对学校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三）前瞻性原则。《章程》修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处理好

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根据高等健康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结合我

校的办学实际进行适当的突破创新，使《章程》既能反映我校办学实

际又体现后继发展思路，为学校改革发展保留适度空间。



三、组织机构和人员

结合我校实际，成立《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个机构。

（一）《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姜元生、薛春志

副组长：陈贵锋、赵 欣、李银山、袁兆新

成 员：学校各部门负责人

（二）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咨询组、起草组

1.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

主 任：张 旭

副主任：马 龙

工作职责：

（1）组织召开《章程》修订有关工作会议及研讨、座谈会；

（2）邀请相关专家、上级领导、学者来校指导《章程》修订工作；

（3）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政策法规、上级文件、国内外大学章程及

相关资料，及时呈送《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

（4）及时向省教育厅和学校汇报修订工作情况及申请核准有关材

料。

2.咨询组（具体成员名单附后）

包括：省高校《章程》建设专家、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代表、民主

党派代表、社会相关方面代表、校友及法律顾问、离退休人员代表、

教师代表、学生代表

工作职责：

（1）为《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提供咨询意见；

（2）对《章程》文本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3）应邀参加座谈会、研讨会、意见征集会等。

3.起草组

（1）各部门分工负责，修订《章程》具体内容并形成相关修订说

明，具体分工详见《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章程修订工作分工》（附

表）。

（2）统 稿：学校办公室牵头，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教务

处、学生处、资产管理处各安排专人负责；

联 络：胡皓月

工作职责：



各部门按照分工具体负责有关《章程》文本的起草、修订及编

写修订说明等工作；

各牵头部门负责统筹推进所负责内容的修订，并及时向分管校

领导请示汇报；

按要求完成统稿及各阶段修订工作；

组织召开有关工作会议并及时作好记录和资料留存；

完成《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四、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

（一）工作部署阶段（2018 年 6 月）

1.明确《章程》修订牵头部门；

2.成立《章程》修订工作机构；

3.召开学校《章程》修订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议定《章程》修订

工作方案；

4.明确《章程》修订工作目标和任务分工，部署工作安排。

（二）学习调研阶段（2018 年 7—8 月）

1.编印学习材料，收集、整理学校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

2.对国内已经制定并实施大学《章程》的相关高校进行调研，了

解《章程》修订及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

3.明确我校《章程》修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形成对学校《章程》

修订编制工作的初步思考。

（三）修订《章程》阶段（2018 年 9 月—11 月）

1.全面启动《章程》修订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和工作

进度要求，收集梳理近年来学校内部治理的改革成果以及与现代大学

制度相匹配的制度体系；

2.广泛听取学校师生员工的建议，深入开展研讨，明确《章程》

各部分的内容，完成《章程》修订稿草案初稿。

（四）论证咨询阶段（2018 年 12 月）

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尤其是涉及学校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充分听取意见，

科学论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完成修订工作，形成学校《章程》

修订稿（草案）。

（五）审议完善阶段（2019 年 1 月—3 月）



将学校《章程》修订稿（草案）提交学校党委会审议后，提交学

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征求意见，有关征求意见情况提交校长办公

会审议，再根据审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学校《章程》（审定

稿）。

（六）审定核准阶段（2019 年 4 月）

将学校《章程》（审定稿）提交学校党委会研究讨论并审定通过，

形成学校《章程》（核准稿），报送省教育厅核准。

（七）发布实施阶段（2019 年 5 月）

经省教育厅核准批复后，《章程》以学校正式文件发布实施，并

向全校和社会公开。校内继续完善《章程》各专项工作建设，依法依

章健全学校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有效实施学校《章程》的各项保

障机制。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章程》修订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有关部门和人员要

高度重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章程》建

设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校依法治校水平、促进学校各项事业

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广泛发动全校师生积极参与《章程》修订的各

项工作中。

（二）认真学习，广泛调研

学校各部门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组织学习教育部 31

号令、省教育厅及学校的有关文件要求和参考资料；要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认真吸纳广大师生的意见。

（三）通力合作，抓好落实

校内各部门要按照学校工作部署，相互配合，把负责的有关工作

任务如：制度梳理、调查研究及具体修订工作落到实处。要按照规定

的工作日程，保证《章程》修订工作质量，确保修订后《章程》内容

的合法性、民主性与可操作性。



附表：

章程修订任务分工表

序号 内容 责任部门

第一章 总则 学校办公室

第二章 学校管理体制 组织部、人事处

第三章 教学与科研 教务处

第四章 社会服务
学校办公室、成教部、社区

服务中心、教务处、信息部

第五章 学生 学生处

第六章 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人事处、教务处

第七章 经费、资产、财务和后勤 资产处、总务处、财务处

第八章 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 学校办公室

第九章 学校文化 宣传部

第十章 附则 学校办公室

备 注

1.责任部门中的居首的为牵头责任部门，其他部门予以配合。

2.相关责任部门工作要贯穿章程修订的全过程。

3.学校各部门和人员要全力支持配合。


